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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300839        股票简称：博汇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债券代码：123156        债券简称：博汇转债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博汇股份”或

“上市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 73,644,312 股（含本

数），即不超过发行前总股本的 30%，全部由无锡惠山原鑫曦望产业升级并购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原鑫曦望合伙”）认购。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的发

行价格为 5.66 元 /股。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416,826,805.92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偿还银行借款。 

2、2025 年 2 月 10 日，公司与原鑫曦望合伙签署了《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规定，原鑫曦望合伙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

票，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的事项，该议案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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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发行尚需履行的程序包括：（1）上市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尚需取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认购上市公司股份免于发出要约事

项尚需取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3）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通过国资监管部门的批准或许可（如需）；（4）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尚

需获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审批通过（如需）；（5）上市公司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尚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5、本次发行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名称 无锡惠山原鑫曦望产业升级并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人民南路 4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20206MAEB59274X 

投资额 41,700 万元整 

成立时间 2025年 1月 26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无锡原鑫曦望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派代表 刘倩）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数字技术

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

务；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科技中介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2、股权控制关系 

原鑫曦望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无锡原鑫曦望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为无锡市惠山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原鑫曦望合伙股权控制关系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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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数据 

原鑫曦望合伙成立于 2025年 1月 26日，成立尚未满 1年，无相关财务数

据。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2）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认购价格为 5.66元/股，发行价格为定价

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

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

利、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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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发现金股利：𝑃1=𝑃0-𝐷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𝑃1=
𝑃0

（1+N）
 

派发现金同时送红股或转增股本：𝑃1=
（P0−D）

（1+N）
 

其中，𝑃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𝐷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𝑁为每股送红股或转

增股本数量，𝑃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 

2、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发行价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5 年 2月 10 日，收购人与上市公司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目的 

（1）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升抗风险能力和上市公司经营质量 

目前，公司融资主要以银行贷款为主，截至 2024 年 9 月末，公司的资产负

债率为 75.64%。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可以有效优化公司资本结构，降低公司负债

水平。公司营运资金将得到有效补充，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

力，为公司未来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2）引进国有控股股东，发挥国资平台在产业培育、产业升级方面的作

用 

本次发行由原鑫曦望合伙全额认购，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

原鑫曦望合伙，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无锡市惠山区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可发挥

国资平台在产业培育、产业升级方面的作用，促进上市公司完成产业转型，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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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长远发展的同时，实现国有资产的做大做优，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2、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偿还银行借款。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更好地把握行业发展机遇，进

一步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巩固公司行业地位，为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保

障。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2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

与本次发行相关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进行表决并

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届时将回避表

决。 

2、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5 年 2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

与本次发行相关议案。 

3、独立董事审议情况 

2025 年 2月 9 日，公司召开 2025年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等与本次发行相关议案。 

4、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免于发出要

约事项取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通过国资监管部门的批准

或许可（如需）、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批准（如需）、深圳

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后方可实施。 



 6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4、《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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